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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2015年 4月 23日，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的 2015

年第 32 次工作会议审核，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

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

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5】0401 号），要求公司就近日媒体对

绿地集团发展战略的有关报道予以说明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，现将有关问

询事项回复公告如下： 

1、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，绿地集团实现借壳上市后，绿地集团将作

强“一个”主业、推进“三大”战略，主业即为房地产，“三大”战略为“大基

建、大金融、大消费”。请你公司披露“三大”战略所涉及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

主要会计数据、财务指标，并说明是否已制定有明确时间安排的具体实施方案。 

回复： 

“三大”战略为绿地集团根据企业所处的新形势、新阶段，在其基建、金融、

消费领域相关业务现状的基础上，结合其未来发展规划，所作的战略阐述及定位。 

“大基建”领域将重点发展地铁产业。绿地将抓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建

设的历史性机遇，聚焦全国经济发展能级较高、人口集聚程度较好的省会城市和

区域中心城市，以“地铁+物业”综合开发为核心模式，牵头战略合作伙伴组成

联合体，在全国多地开展轨道工程投资建设业务，同时积极参与地铁沿线区域的

城市综合开发。截至目前，绿地集团“大基建”领域主要公司为绿地地铁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、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绿地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绿

地集团森茂园林有限公司。其中，地铁项目目前主要是与地方政府签署了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或合作备忘录，尚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。 



 “大金融”领域将积极发展具有绿地特色的综合金融业务。绿地集团将顺

应金融业改革和金融管制放松的市场导向，依托房地产主业优势，在细分领域提

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。同时，通过投资并购，着力获取核心金融

资产，建立起拥有多种金融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。目前，绿地集团“大金融”领

域主要公司为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 

“大消费”领域将重点发展进口商品直销、酒店、旅游等产业。绿地集团将

顺应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，重点关注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成长性

较好、市场规模较大、盈利能力较强的中高端消费业态。目前，绿地集团“大消

费”领域主要公司为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上海绿地酒店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、上海绿地优鲜超市有限公司。 

2015 年 4 月 23 日，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过，

绿地集团将实现整体上市，上述公司最新的主要会计数据、财务指标将在修订后

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统一披露并按规定公告。 

2、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，绿地集团的地铁业务将进入“爆发式的增

长”，2015年将围绕南宁、南昌、天津等区域中心城市城市，力争短期内再签约

4-5个项目，未来计划发展50-100个地铁项目，“以后绿地集团会是中国最大的

地铁投资公司”。请你公司披露目前绿地集团地铁业务经营情况，目前订单情况

以及对绿地集团2015年经营情况的影响，“以后绿地集团会是中国最大的地铁投

资公司”相关表述的依据。 

回复： 

截至目前，绿地集团地铁项目订单情况包括：2014年 12 月，徐州市政府与

绿地集团、上海建工集团签署徐州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

合作备忘录；2015 年 1 月，绿地集团与南京市政府签署南京市地铁 5 号线工程

项目合作备忘录；2015 年 1 月，绿地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重庆 9 号线城市轨

道交通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；2015 年 4 月，绿地集团与哈尔滨市政府签署哈尔

滨地铁 6号线、9号线项目合作备忘录；2015年 4月，绿地集团与济南市政府签

署济南轨道交通及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绿地集团地铁项目订单，均处于项目前期筹备阶段，尚未有

项目实质性开工建设，绿地集团正积极推进项目落地、开工建设。 



媒体所谓“以后绿地集团会是中国最大的地铁投资公司”的表述，实为绿地

集团对地铁业务未来发展的愿景、期望。 

3、媒体报道披露绿地集团计划短期内促使金融产业达到100亿元规模，并成

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。请你公司说明目前绿地集团金融产业经营情况；相关报

道情况是否属实，如相关报道属实，请说明相关计划的制定依据。 

回复： 

截至目前，绿地集团金融产业板块主要下属公司为绿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。截止 2015年一季度末，绿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规模为 183.44亿

元，较年初增加 50.12 亿元，增加资产中对金融产品的投资为 18 亿元，其他部

分投资项目也在推进过程中；一季度末净资产规模为 66.45 亿元，较年初增加

6.72亿元；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 7.96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幅 494%。 

媒体关于“计划短期内促使金融产业达到 100亿元规模”的描述不准确，绿

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开始发行“地产宝”房地产互联网金

融产品，对该产品第一步设定目标是交易量达到 100亿元。 

4、媒体报道提及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（以下简称“绿地金控”）董事长

耿靖表示“出于企业直接收购或控股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考虑，绿地金控将优先

收购保险公司。通过保险公司控股或参股其他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”；媒体报道

同时提及绿地金控自去年已接触数十家内地保险公司，也在考虑收购欧洲的保险

公司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收购事项目前的进展情况，相关标的是否已确定。 

回复： 

相关收购事项目前均处于前期洽谈阶段，尚未签署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

协议。 

5、媒体报道提及“绿地集团旗下绿地金控涉及的业务更为广泛，这部分业务

将在资产包中被注入金丰投资这一平台”。请你公司确认相关资产包是否属于本

次重组标的资产，如不属于，请说明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计划和时间表。 

回复： 

媒体提及的相关资产包属于本次重组标的资产。 

6、请你公司对上述事项是否已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出说明；如已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请提供相关证据。 



回复： 

2015年4月23日，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过，绿

地集团将实现整体上市。绿地集团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规则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 5月 4日  

 


